
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性別分析指引 

一、 確認議題與問題 

(一)計畫名稱 鶯歌陶瓷博物館志工召募培訓性別比改善計畫 

(二)領域(可複選) 權力、決策、影響力領域 

就業、經濟、福利領域 

人口、婚姻、家庭領域 

教育、文化、媒體領域 

人身安全、司法領域 

健康、醫療、照顧領域 

環境、能源、科技領域 

其他：社會參與領域 

(三)問題、現況或

性別不平等情

形之描述 

  鶯歌陶瓷博物館(以下簡稱本館)每年依館務人力需

求，辦理「志工召募培訓」，並按服務屬性分導覽、觀

眾服務、教學服務、資料中心服務等四類，辦理教育訓

練及專業職能訓練，以提升志願服務效能，將人力資源

做最有效運用。 

    本館年度招募志工需求並未有性別限定因素，但目

前志工性別比有相當大差異，遠大於內政部之統計，為

落實憲法基本人權保障，讓資源更有效運用，促進實質

性別平等之社會效益，應進一步分析，並於未來考量增

加性別目標，以提升男性參與志工服務意願。 

    就目前社會現況而言，女性比男性有較高意願投入

志工服務，其中又以50歲以上女性、家庭管理者為主，

依據104年「新北市樂齡族文化志工暨藝術家訪談計畫」

志工訪談紀錄發現可能原因為: 

1.當孩子成年後，女性作為母親的職務負擔減輕。 

2.女性較男性更樂於擔當照顧與服務角色，對孩童也更  

具耐心且願意陪伴，(博物館常會有大批孩童前往參觀或

參與活動)。 

3.過去職場男性容易擔任主管，不習慣志工服務工作，

且多為屆齡退休，體力難以負荷。 

4.男性相較於女性在服務人群上內向、被動且陌生，部

分男性志工受到妻子影響投入志工服務，並表示自我有

所改變與成長。 

5.在原本女性志工較多的環境下，會降低男性志工加入

的意願。 

期望辦理「志工召募培訓」透過宣導性別平等意識及激

勵等措施，鼓勵更多男性投入志願服務，促進性別平等

發展。 

(四) 融入性別觀點，就議題進行統計分析(至少分析1項統計指標) 

統計指標分析1: 

志工性別比 

指標定義及時間數列資料說明 

(1)  統計指標定義：本項指標係指本館參與志工之不同

性別人數及比率。 

(2) 時間數列資料：靜態資料(截至107年6月底) 

文字說明 



本 館 招 募 志 工 人 數103年 共137人 ， 男 性50人 

(36.5%)、女性87人(63.5%)，男女比約2:3；104年共127

人，男性45人(35.5%)、女性82人(64.5%)，男女比約

2:3；105年 共133人 ， 男 性35人(26.3%)、 女 性98人

(73.7%)， 男 女 比 約3:7；106年 共145人 ， 男 性37人

(25.5%)、女性98人(74.5%)，男女比約3:7；107年共150

人，男性37人(24.7%)、女性113人(75.3%)，男女比約

1:4。 

依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之志願服務概況調查統計顯

示，106年地方政府社會處(局)所轄志工總人數287,737

人 ， 男 性 為 91,401 人 (31.8%) 、 女 性 為 196,336 人

(68.2%)，男女比約為3:7。 

整體而言本案招募培訓志工統計可發現志工總人數

逐年遞增，但男性人數卻逐年遞減，造成男女比例明顯

落差(由2:3轉為1:4)，已經低於106年衛福部所做的地方

政府全國統計平均值3:7，男性參與意願仍然偏低，建議

激勵男性參與志願服務意願。 

圖表說明 

 
圖(一) 志工性別人數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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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 志工性別比圖 

 

交叉分析 

 性別統計指標之其他複分類，如行政區別、族別、職

業別、年齡別及學歷別等。 

複分類1 複分類2 複分類3 複分類4 複分類5 

 年齡別 職業別    

 複分類1 (年齡別) 之差異情形分析。 

        將103-107年志工男女人數和年齡交叉檢視結果發

現，志工年齡主要為50歲以上者，占總志工人數約

80%，且比例有逐漸上升趨勢，由103年79%攀升至107

年86% (圖三)，顯示50歲以上較有閒暇參與志願服務，

與「行有餘力」回饋社會之觀念相符。 

         其中55-64歲占總志工人數近50% (圖四)，接近臺灣

一般退休年齡，推論志願服務以退休人員為主(複分類2

即針對職業別做進一步分析)。且55-64歲區間的男女比

約3:7(107年甚至約1:4)，其中男性逐年減少(107年較103

年減少13%)、女生逐年增加(107年較103年增加13%) (表

一)，此現象可能與近年退休年齡提高有關。 

        而65歲以上志工人數，從103年17.5%上升至107年

29%，成長幅度大於10%(圖四)，與社會人口高齡化現象

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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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分類1 (年齡別) 圖表說明 

 

圖 (三) 以50歲為界志工年齡百分比圖 

 

 

 

圖 (四) 志工年齡層分布人數百分比圖 

 

 

 

表 (一) 志工年齡層與性別人數比例圖 

 
 

21% 21% 17% 15% 14% 

79% 79% 83% 85% 86% 

0%

20%

40%

60%

80%

100%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49歲以下 50歲以上 

3% 

1% 

3% 

3% 

3% 

10% 

14% 

14% 

19% 

19% 

11% 

18% 

18% 

19% 

19% 

47% 

45% 

42% 

42% 

41.5% 

29% 

22% 

23% 

17% 

17.5% 

0% 20% 40% 60% 80% 100%

107年 

106年 

105年 

104年 

103年 

18-29歲 30-49歲 50-54歲 55-64歲 65歲以上 



 複分類2 (職業別) 之差異情形分析。 

       將103-107年志工男女人數與職業別交叉檢視發現，

「退休人員」總人數最多(圖五)，約占40% (表二)，顯示

志工職業以退休人員為主，且比例逐年上升，103年36%

升至107年47% (表二)，男女比例4:6轉為3:7(表三)。 

「工商界」人數第二多，約占30%，且比例逐年下降，

從103年33%降至107年27%(表二)，男女比例103年1:1轉

為107年3:7(表三)，性別差異加大，其人數下降與退休年

齡提高成正相關。 

「家庭管理」人數第三多，約占22%(表二)，逐年有微幅

成長，且全數為女性(表三)，此現象與社會現況之刻板

印象相符，也是造成本館志願服務兩性比例失衡之關鍵

因素。 

複分類2 (職業別) 圖表說明 

              

 

圖(五) 志工職業別人數長條圖 

 

 

表 (二) 志工職業別人數比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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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 志工職業別男女人數比例表 

 
 

二、 確定預期成果 

(一)訴求         為落實憲法基本人權保障，促進實質性別平等之社

會效益，針對有意參與志願服務之民眾，期望透過辦理

「志工召募培訓」時，宣導性別平等意識及激勵等措

施，鼓勵更多男性投入志願服務。本計畫選定18歲以上

民眾為主要對象，係對所有性別開放。 

(二)達成目標之統

計指標訂定 

志願服務男性比例： 
(1)指標定義：(男性人數)/(女性人數)*100。 

(2)下次招募目標值：25%以上。 

降低本館志願服務性別比例差異，目標將館內男性志工

人數提升至25%以上。 

(三)相關法規 憲法第7條規定：男女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三、 發展並選擇方案 

(一)方案說明(至少須訂定2個以上的方案，並進行各項方案內容描述。) 

編號 方案名稱 方案內容 

方案1 招募志工文宣

設計，展現兩

性平權。 

文宣設計，要能展現兩性平權，打破

志願服務以女性主之刻板印象，讓更

多男性有意願加入志工服務。 

方案2 加強志工性別

平等意識。 

利用培訓課程及館外見習等活動，加

強性別平等意識宣導，讓男性志工願

意且持久服務，打造良好的性別友善

工作環境。 

方案3 獎勵夫婦一同

參與志工。 

「家庭管理」係影響本館志工性別比

之關鍵因素，藉由女性志工影響先生

加入志願服務共同成長，對於夫婦志

工予以獎勵，例如:夫婦之直系血親

(眷屬)可免費參觀或參加志工活動課

程等之優先登記，以及表揚等。 



(二)延伸議題(有助於提升方案品質或優化的議題，供機關未來可再精進改

善之方向，請至少填寫1項) 

議題1 除了文宣之外，亦可透過報導宣傳，提升館內男性志工的

形象，激勵男性加入志工服務的意願。 

除本館自行之宣傳外，新北市政府文化局也可以針對所屬

各館優秀表現男性志工做專訪，提高男性志願服務的曝光

率，打破社會大眾對於志願服務工作以女性為主的刻板印

象，促進新北市志工性平發展。 

  
 

四、 分析並提出意見 

(一)分析比較 

方案名稱 方案(計畫)1： 

招募志工文宣設

計，展現兩性平

權。 

方案(計畫)2： 

加強志工性別平等

意識。 

方案(計畫)3： 

獎勵夫婦一同參與

志工。 

實施時間 

1年 

(視成效未來可以

年度為單位續理) 

長期 

1年 

(視成效考慮是否延

用) 

實質效益評估 

兩性平權的文宣，

可吸引兩性閱者，

增加應招人數。 

志工對於培訓相關

課程或活動參與度

會影響成效。 

回饋社會不求回報

的志願服務，夫妻

家庭一起投入的可

能性有待評估。 

(二)方案之選定：方案1、2、3皆可同時進行，越多的宣傳越有利於志工招

募，透過不同方案會有相輔相成之下，以提高「鶯歌陶瓷博物館志工召募培

訓性別比改善計畫」之執行成效。 
 

 (三)方案(計畫)類型與預決算數 
單位：新臺幣元 

 年度 105年 106年 107年(計畫執行年度) 
 預算數 232,000 232,000 232,000 

 決算數(執行數) 192,000 231,987 41,728 

 類型 1-B 1-B 1-B 
 附 註： 

1.性別預算類型說明如下： 

(1)類型1-A：針對單一性別所編列的預算：指專為單一男性、女性、青少年女性或老年男性等所編列的預算。 

(2)類型1-B：針對特定性別議題所編列的預算：指專為執行特定性別議題所編列的預算。 

(3)類型2：促進各種職場性別平等工作機會的預算：指本府編列預算或制定辦法，以促進不同性別在各類職場的平等

就業機會與參與決策機會，從制度環境面補充條件或解除限制。 

(4)類型3：其他對促進性別平等有正面影響的一般預算：指前述3項預算以外，且非專為特定性別所設計，但對性別平

等具有重大影響所編列的預算。 

2.若計畫屬中(長)期性計畫案，則須填列計畫執行前1年(2年)之預算數、決算數及預算類型。 

 

 



五、 執行決策之溝通 

(一)涉及層級 

(可複選) 

1.█僅本機關              2.涉及其他機關 

涉及中央 

涉及縣市 

涉及跨局處業務 

涉及跨科室業務 

涉及公所業務 

(二)討論會議 會議情形 會議決議重點 

年月日會議 研 商 會 議 重 點 摘 錄 ：
 

六、評估與監督 

(一) 計畫執行機關 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 

(二) 計畫主責承辦人員/科室 林秋貴/教育推廣組 

(三) 計畫評估與監督單位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四) 各機關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審查會議 

1.會議情形 年月日會議 

2.會議決議重點 研商會議重點摘錄： 

3.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民間

專家學者建議事項 

1. 委員發言：。 

2. 委員發言：。 

 


